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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春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祁荣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665,135,772.61 7,223,228,684.89 7,223,228,684.89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45,366,936.96 2,472,255,533.23 2,472,255,533.23 11.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758,947.32 107,520,025.59 107,520,025.59 636.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018,824,756.08 6,520,788,227.61 6,392,920,031.59 -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337,575.92 262,023,144.09 246,956,797.86 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696,243.15 259,631,096.80 244,564,750.57 1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74 11.22 10.47

增加

0.52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17 0.699 0.659 16.8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817 0.699 0.659 16.8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2,3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

司

0 159,642,148 42.58 0

无

0

国有法人

河南轮胎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111,200 17,182,859 4.58 0

无

0

国有法人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0 4,349,828 1.16 0

无

0

国有法人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0 2,760,000 0.7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莫礼鸿

2,600,000 2,600,000 0.69 0

无

0

未知

焦作市投资公司

0 1,625,910 0.4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

－

传统保险产品

－

股票账户

0 1,499,909 0.4 0

无

0

未知

孙洋

0 800,000 0.21 0

无

0

未知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金盛

15

期

（

锦珏

2

号

）

集合资金信托

751,800 751,800 0.2 0

无

0

未知

杨胜利

0 715,000 0.19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

159,642,148

人民币普通股

河南轮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182,859

人民币普通股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349,828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莫礼鸿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焦作市投资公司

1,625,91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

股票账户

1,499,909

人民币普通股

孙洋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金盛

15

期

（

锦珏

2

号

）

集合

资金信托

751,8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胜利

7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率

货币资金

933,301,223.13 537,973,780.69 395,327,442.44 73.48

应收票据

74,618,619.85 748,267,471.93 -673,648,852.08 -90.03

应收账款

1,489,356,382.99 839,169,683.52 650,186,699.47 77.48

预付款项

430,948,027.22 197,598,453.08 233,349,574.14 118.09

在建工程

83,255,407.94 50,463,432.91 32,791,975.03 64.98

工程物资

181,715.47 87,786.58 93,928.89 107.00

固定资产清理

2,719,071.90 1,457,854.93 1,261,216.97 86.51

应付账款

1,546,389,484.46 1,042,129,807.55 504,259,676.91 48.39

应付职工薪酬

33,175,143.17 49,733,562.20 -16,558,419.03 -33.29

应付利息

5,856,072.30 3,693,605.19 2,162,467.11 58.55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

负债

740,000,000.00 90,000,000.00 650,000,000.00 722.22

长期借款

932,882,728.00 1,488,294,546.00 -555,411,818.00 -37.3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93,927.47 625,510.84 968,416.63 154.82

重大变化分析：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本期期末持有美元存款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销售结构变化所致；

3、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销售结构变化，配套客户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增加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本期技措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6、工程物资增加主要是期末未领用工程物资增加所致；

7、固定资产清理增加主要是期末未处理报废资产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增加主要是本期供应商结算方式调整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上期计提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发放所致；

10、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11、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2、长期借款减少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3、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变动率

营业税金及附加

46,760,983.98 74,052,100.55 -27,291,116.57 -36.85

销售费用

424,489,510.15 324,596,649.98 99,892,860.17 30.77

投资收益

3,702,572.42 781,817.04 2,920,755.38 373.59

营业外收入

12,192,905.14 3,450,743.49 8,742,161.65 253.34

营业外支出

3,203,101.88 636,570.21 2,566,531.67 403.18

重大变化分析：

1、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品牌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本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

4、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1,758,947.32 107,520,025.59 684,238,921.73 636.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362,884.71 -94,684,402.79 24,321,518.08 -25.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8,798,234.59 9,344,371.07 -328,142,605.66 -3511.66

重大变化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主要是本期采购付现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期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国

化工

橡胶

有限

公司

(

简称

“

橡胶

公

司

”）

1

、

橡胶公司在制订业务发展规划时

，

会对下属企业的业

务发展方向

、

产品类型

、

市场分布

、

销售客户等予以区分

，

尽量避免下属其他企业与风神股份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

2

、

橡胶公司将以风神股份作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

以下

简称

“

中国化工

”）

旗下轮胎资产整合平台

，

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要求

，

在中国化

工旗下的轮胎企业或资产具备进入上市公司条件时

，

经

国有资产

、

证券监管等主管部门批准后

，

依照法定程序确

定选择定向增发

、

吸收合并

、

现金购买等有效方式将轮胎

资产注入风神股份

。

3

、

橡胶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向风神股份提交将中国化工旗下轮胎资产注入风神股

份的具体方案

。

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

如橡胶公司未能

向风神股份提交轮胎资产注入方案

，

或轮胎资产注入方

案未能获得风神股份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审

批机关的批准同意的

，

橡胶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委

托风神股份管理相关轮胎业务或资产

、

向不关联的第三

方出售轮胎业务或资产等适当方式来解决与风神股份的

同业竞争

。

2014

年

6

月

20

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锋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469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6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9日， 公司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将五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通知送达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与会人员。

2014年10月24日，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全部

6名董事，董事王锋、郑玉力、武文奎，独立董事荆新、范仁德、肖志兴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临2014—027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临2014—027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以上议案中的第一、二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469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7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作出修改。

一、《公司章程》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本次修改前的原文内容 本次修改后的内容

第二十八条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上市公司股东买

卖公司股份应当遵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和本

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

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

任职期

间拟买卖本公司股份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提前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

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公司报

告并由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

第二十八条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上市公司股东买

卖公司股份应当遵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和本

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董事

、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

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

任职期间拟买卖本公司股

份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提前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

所持本

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

，

应当及时向公司报告并由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

第七十九条

?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

。

第七十九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

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

第八十一条

?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八十一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本次修改前的原文内容 本次修改后的内容

第二十条

??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上市公

司可以采用安全

、

经济

、

便捷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

为出席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也可以委

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

第二十条

??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并应当

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

采用

安全

、

经济

、

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也可以委

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

第三十一条

?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

，

应

当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

，

应当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

公开披露

。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

第四十五条

?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

无效

。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

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第四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

无效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

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

，

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

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上述修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审议季度报告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董事亲自出席5名，委托出席4名，董事肖家祥委托董

事郑盛端出席，董事王贵长委托董事杜卫东出席，董事陈开标委托董事髙嶙出席，独立董事刘宝生委托独

立董事郑新芝出席。

1.3� 公司负责人郑盛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慧星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951,743,488.96 4,692,520,213.54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48,444,178.38 1,054,923,860.50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2.75 2.76 -0.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3,473,363.54 76,127,115.64 193.5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59 0.20 193.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24,366,006.58 1,113,718,510.34 2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150,109.89 -116,768,055.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5,011,729.86 -139,735,156.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8 -10.40

增加

9.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3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31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

本每股收益

-0.14 -0.37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345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建材

（

控股

）

有

限责任公司

0 109,913,089 28.78 0

无 国有法人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0 30,090,951 7.8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16,635,250 4.36 0

无 国有法人

何睿

3,283,900 3,283,900 0.8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

0 2,909,681 0.76 0

无 国有法人

游国甫

2,239,628 2,239,628 0.5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郭俊华

2,201,825 2,201,825 0.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小兵

2,143,665 2,143,665 0.56 0

无 境内自然人

董方国

1,550,000 1,550,000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敏

289,171 1,546,771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省建材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109,913,089

人民币普通股

109,913,089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30,090,951

人民币普通股

30,090,951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635,250

人民币普通股

16,635,250

何睿

3,2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3,9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909,681

人民币普通股

2,909,681

游国甫

2,239,628

人民币普通股

2,239,628

郭俊华

2,201,825

人民币普通股

2,201,825

杨小兵

2,143,665

人民币普通股

2,143,665

董方国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杨敏

1,546,771

人民币普通股

1,546,7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述法人股东之间未存在关联关系外

，

公司未详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

（

%

）

应收票据

4,387.84 10,754.24 -6,366.40 -59.20

应收账款

1,784.98 1,291.77 493.20 38.18

预付款项

16,654.75 5,430.01 11,224.74 206.72

其他应收款

8,206.20 5,095.79 3,110.42 61.04

其他流动资产

1,338.84 844.17 494.67 58.60

在建工程

105,314.04 73,572.42 31,741.63 43.14

应付票据

18,567.30 625.45 17,941.86 2,868.64

预收款项

11,081.77 5,171.21 5,910.56 114.30

应交税费

-3,766.54 -1,497.99 -2,268.55

应付股利

57.60 -57.60 -100.00

其他流动负债

2,689.00 685.02 2,003.98 292.54

长期应付款

19,673.74 412.50 19,261.24 4,669.39

专项应付款

77.00 - 77.00

合并利润表项目

（

1-9

月

）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870.30 463.68 406.61 87.69

资产减值损失

543.00 30.47 512.53 1,681.90

投资收益

3,331.02 2,407.24 923.78 38.38

营业利润

751.75 -13,915.41 14,667.16 -105.40

营业外收入

1,699.32 2,471.01 -771.70 -31.23

营业外支出

187.27 -422.02 609.29

利润总额

2,263.79 -11,022.38 13,286.17

所得税费用

1,737.84 865.42 872.42 100.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15.01 -11,676.81 10,261.79

少数股东损益

1,940.96 -210.99 2,151.96

其他综合收益

1,059.16 -712.90 1,772.06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

1-9

月

）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

（

%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89,964.90 131,019.27 58,945.63 44.9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39.15 27,437.21 -16,798.06 -61.2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579.06 5,688.14 7,890.92 13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47.34 7,612.71 14,734.62 193.55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25.00 - 225.00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41.00 -358.16 699.16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129.38 - -129.38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2,638.46 46,653.99 -24,015.53 -51.4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90.50 10,065.68 -8,975.18 -89.17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 - 2,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9,950.00 204,250.00 -124,300.00 -60.8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7,478.40 176,138.10 -78,659.70 -44.6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80.29 888.56 1,191.73 134.12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

（1）应收票据减少59.20%，系增加了票据使用量和收回到期票据。

（2）应收账款增加38.18%，主要是报告期销量增长，未到期结算合同增加，应收水泥货款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增加206.72%，?主要是筹建单位预付工程款增加8817万元及电费预付款增加1490万

元。

（4）其他应收款增加61.04%，主要是公司新增融资租赁保证金1600万元及金银湖水泥磨项目土地

使用权款656万元。

（5）其他流动资产增加58.60%，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生产设备安排大修原因，增加待摊大修费用所致。

（6）在建工程增加43.14%，主要是报告期在建项目子公司建设投入增加，其中：海峡水泥公司增加

14034万元，永安建福公司增加7757万元，宁德建福公司增加4704万元。

（7）应付票据增加2868.64%，系报告期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8）预收款项增加114.3%，系报告期销量增加收到的客商水泥预付款增加所致。

（9）应交税费减少2268.55万元，主要原因如下:在建项目海峡水泥待抵扣进项税增加1070万元，福

州炼石因新增水泥粉磨技改项目待抵扣进项税增加及当期缴纳上年度税款造成期末较期初减少所致。

（10）应付股利减少57.60万元，系子公司金银湖公司支付上年应付少数股东固定回报款。

（11）其他流动负债增加292.54%，主要本期公司计提借款利息、担保风险、大修理费和保险费等尚

未支付所致。

（12）长期应付款增加4669.39%，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性

售后回租款2亿元。

（13）专项应付款增加77万元，系建福厂收到永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炸药库搬迁款。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

（1）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87.69%，系本期主营收入增长相应增加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增加512.53万元，增长?1681.90%，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漳州金石已注销，合并报表

处理母公司以前年度对其计提的坏帐准备502.94万元所致。

（3）投资收益增加38.38%，主要是报告期部分子公司已完成注销相应转回已确认的投资损失，其中：

福建省建福散装水泥有限公司172.31万元、金石公司708.04万元。

（4）营业利润增加14667.16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商品销量增长（26.68%）、平均售价有所上升及

吨单位商品综合成本下降所致。

（5）营业外收入减少31.23%，主要是地方政府原房产税、土地税即征即奖优惠政策于报告期内结束，

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6）营业外支出增加609.89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实际支付出售莆田建福大厦涉及诉讼的损失小于

原预计负债减少营业外支出-478万元。

（7）利润总额增加13286.17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商品销售较大增长，平均售价有所上升，且吨商

品成本下降所致。

（8）所得税费用增加104.42%，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较上年同期盈利增加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所

致。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15.01万元，同比减亏10261.79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利润

总额同比大幅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相应增加所致。

（10）少数股东损益增加2151.96万元，主要是报告期本公司拥有50%权益的子公司建福南方（含全

资子公司安砂建福）净利润大幅增加，其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所致。

（11）其它综合收益增加1772.06万元，，系本期公司所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兴业银行、兴业证券股

票）因公允价值变动，相应净资产同比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44.99%，主要是本期水泥平均售价较上年同期上涨且销量

增加，使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61.22%，主要是收到的关联方往来款及投标保证金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3）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138.73%，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及利润总额增长，支付的各项税费相应

增加。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4734.62万元，增长193.55%，主要是与上年同期相比，

本期净利润大幅增加12413.75万元，经营性应付项目金额增加10073.50万元，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摊提增

加876.95万元，同时存货、经营性应收项目金额等有所增加所致。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225万元，系本期公司收到所持三明三真生物科技公司5.91%股权的

转让款。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699.16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炼

石水泥厂处置报废火车皮净收益341万元，而上年同期因出售莆田建福大厦涉及的诉讼支付净损失

514.42万元。

（7）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减少129.38万元，系本报告期注销子公司福建省建

福散装水泥有限公司所致。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51.48%，主要是上年同期在建项目海

峡水泥、建福厂综合节能技改项目支付的设备及工程预付款、土地款比本期多所致。

（9） 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89.17%，主是系上年同期支付三达水泥、大永固建材开发有限公司（现为

宁德建福公司）股权收购款所致。

（10）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2000万元，系子公司海峡水泥收到少数股东的增资款。

（11）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下降60.86%，主要是上年同期因置换较高利率借款原因增加借款次数导

致借款金额增加及子公司海峡水泥收到抵押借款。

（12）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下降44.66%，主要是上年同期因置换高利率借款后增加还款次数导致偿

还金额增加所致。

（13）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134.12%，主要是本期增加支付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款手续费。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福建省国顺物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其漳州水泥厂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13年9月22日，公司收到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诉状》副本。 福建省

国顺物流有限公司（原告）要求支付《水泥供货合作协议》涉及的2009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水泥涨价

分成4,200,016.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赔偿金5,390,171.56元（暂计算至2013年9月10日，此后逾期付款违

约赔偿金按月2％计算至款项还清止）。 有关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本公司于2013年9月24日《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截至目前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

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承

诺

其他

福建省三

达石灰石

厂

注

1

自作出承诺

（

2012

年

5

月

）

的当年起长期有

效

，

直至本公司完成

受让甲方的采矿权为

止

。

是 是

分红 本公司

自公司作出承诺

（

2012

年

9

月

6

日

）

的当

年起长期有效

。

是 是

注1：2012年，采矿权人福建省三达石灰石厂延续办理顺昌县洋姑山石灰石矿采矿许可证应缴纳的采

矿权价款总额2357.65万元，由公司炼石水泥厂承担并向国土资源部门分期支付，其中：2012年支付943万

元、2013年支付708万元、2014年支付706.65万元，并在支付第二期采矿权价款以后各期还应按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同时，三达石灰石厂向本公司承诺以下事项，且该承诺不因本公司有偿使用采

矿权人该采矿许可证支付的费用的变化或协议内容的变化而改变：????1、在本次办理的采矿许可证（证

号：C3500002010127110101871）有效期（2012年3月7日至2032年3月7日）内，本公司为唯一且连续有

偿使用该采矿许可证的使用人；未来该采矿权如转让，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享有优先受让权，且届时该

采矿权公允价值中包含的因公司承付采矿权价款形成的相应余额部分应予扣除；三达石灰石厂支持本公

司在条件成熟时，将其拥有的该采矿权经评估后作价注入本公司。 ????2、自本次双方签署的许可使用协

议书约定的开始执行之日（定价基准日）起的未来五年期限内，本公司有偿使用其矿证石灰石矿资源价

格（关联交易价格）均不高于本次确定的价格，即按实际开采量以每吨1元确定的交易价格；自定价基准

日起五年期满以后，如果石灰石市场交易价格（矿企出厂不含税价）比定价基准日当年平均市场交易价

格大幅上涨50%以上，则可以按不高于石灰石市场交易价格上涨幅度的10%调增本公司有偿使用其矿证

石灰石矿资源价格，但必须保证公司炼石水泥厂届时按调增后价格使用的石灰石成本至少比市场交易价

格低10%为前提。

注2：经公司于2012年9月6日召开的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2-2014年股东

回报规划如下：未来三年内（2012�年度-2014�年度），在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股利分配条件时，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且在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基础上，公司可

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以公司发展规模与股本相适应的原则，提出股票股利分

配预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3月13日修订），公司对长期股权

投资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对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持股比例

（

%

）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永安建福水泥运输公

司

9 0 -200,000.00 200,000.00 0

三明市三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5.91 0 -1,535,388.00 1,535,388.00 0

合计

- 0 -1,735,388.00 1,735,388.00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3月13日修订）规定，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

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公司对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将

原按长期股权投资列报的其他权益性投资调整至金融工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列报，影响上年末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1,735,388.00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1,735,388.00元。

上述变更不影响本期及上年同期损益。

3.5.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除3.5.1情况外，公司根据上述七项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中相应会计政策的描述进行修订和补充，对

部分财务报表列报进行调整。 本次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盛端

日期 2014-10-24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4-026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在福州建福大厦本公司会议

室进行。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于2014年10月14日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董事亲自出

席5名，委托出席4名，董事肖家祥委托董事郑盛端出席，董事王贵长委托董事杜卫东出席，董事陈开标委

托董事髙嶙出席，独立董事刘宝生委托独立董事郑新芝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郑盛端董事长主持。 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一致通过《公司总经理2014年第三季度工作报告》

二、一致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4年1月、2月和3月相继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企业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

经审议，同意本公司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

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

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

单位

持股比例

（

%

）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永安建福水泥运输公司

9 0 -200,000 200,000 0

三明市三真生物科技 有

限公司

5.91 0 -1,535,388 +1535388 0

合计

-- 0 -1,735,388.00 1,735,388.00 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影响上年

末长期股权投资减少1,735,388.00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1,735,388.00元，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其他变更

除第一款情况外，公司根据上述七项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中相应会计政策的描述进行修订和补充，

对部分财务报表列报进行调整。 本次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四、一致通过《关于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1亿元的议案》

公司原向厦门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1亿元已到期，且1亿借款已归还，同意公司向厦门银行申请

续借，融资额度1亿元整，额度期限1年，以公司持有的兴业银行股票1000万股质押。 综合授信额度种类包

括：可循环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可循环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可循环国内证及偿付额度、可循环保函额度，该

额度采用通过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进行信托融资的方式。 上述融资的笔数、种类、金额、期限、利率、费

用等具体内容依本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有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福能集团续借4.25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借

8000万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增至10.75亿元（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之变更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福能集团及财务公司申

请融资和签订金融服务变更协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上述四个议案，关联董事杜卫东、王贵长回避表决，其他七位董事表决同意。

上述议案除《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借8000万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外，其他三个议案均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一致通过《关于为金银湖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增加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金银湖公司向福能财务公

司申请增加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一致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发布了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年修订），主要对上市公司优先股涉及事项及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进行补充、增加相应内

容。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上述规则和指引，并结合公司情况，相应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本次修订后的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次

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

年度

股东大会每年召开

1

次

，

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

月内举行

。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

，

应当报告中

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

说明原因并公告

。

第六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

年度

股东大会每年召开

1

次

，

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

月内举行

。

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

，

出现

《

公司法

》

第一百

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时

，

临时股东大会

应当在

2

个月内召开

。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

，

应当报告中

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

说明原因并公告

。

第八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公司住所地或

召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将

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八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

开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并应当

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

采用

安全

、

经济

、

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二十七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票账户卡

；

委

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

权委托书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第二十七条 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卡

、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

。

代理人还应当

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

第四十六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

第四十六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第四十七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

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

入有效表决总数

。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投票

，

应当由两

名以上非关联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加清点

，

并由清点人

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

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

第四十七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

，

应

当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

公开披露

。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

第六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

无效

。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

行

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

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第六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

无效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

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

，

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

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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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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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上午在福建省福州市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 公司监事应到7人，实到6人，监事彭家清因公请假委托监事林德金出席，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德金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了《公司总经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认真审议了三季报，认为：

1、本次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本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当期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本次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2014年新修订和制定的七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符合相关规

定和要求。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根据相关要求严格实施。

四、审议了《关于向福能集团续借4.25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增至10.75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之变更协

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认为，上述向关联方融资或安排，系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遵循了

平等、自愿和商业原则，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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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福能集团和财务公司申请融资及

签订金融服务变更协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福能集团续借

4.25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借8000万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增至10.75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之变更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向福能集团续借4.25亿元

公司向福能集团借款中将于近期到期的有4.25亿元。 为保证公司资金周转，经审议，同意公司向福能

集团申请续借4.25亿元，续借成本包括福能集团收取的借款利息和福能财务公司收取的手续费或财务顾

问费两部分，综合成本按最高不超过央行基准利率上浮10%为原则确定。 上述融资的笔数、金额、期限、费

用等具体内容依本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有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本次续借拟由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方是否收取担保风险补偿金及费率

以届时双方协商确定为准，但担保年费率最高不超过1%为原则。

2、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借8000万元

公司在福能财务公司的借款中的8000万元将于近期到期。 经审议，同意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

借，借款利率按最高不超过央行基准利率上浮10%为原则。 拟由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是否收取担保风险补偿金及费率以届时双方协商确定为准，但担保年费率最高不超过1%为原则。 上

述融资的笔数、金额、期限、费用等具体内容依本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有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经本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在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含子公司）向福能财务公

司申请并获准的人民币综合授信总额为5.7亿元，本次续借系在该额度内进行。

3、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增至10.75亿元

为满足公司产销规模扩大及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经审议，同意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增加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5.05亿元，即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由原来的5.7亿元增加至10.75亿元。 该授信总额由本公司

及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使用，后续贷款利率按照双方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约定执行，即原则上按不高于

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水平确定， 电子商业汇票的贴现年化利率控制在

6%范围内，手续费为开票金额的万分之五，如果未来贴现利率市场发生较大变化，或重新调整贴现利率。

该授信由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使用的部分，均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本母公司使用的部分，拟由福

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方是否收取担保风险补偿金及费率以届时双方协商确定

为准，但担保年费率最高不超过1%为原则。

上述综合授信总额10.75亿元，本次切割具体如下：

（1）本母公司授信总额度8亿元；

（2）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授信总额度0.65亿元；

（3）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授信总额度1亿元；

（4）福建永安建福水泥有限公司授信总额度0.8亿元；

（5）福州炼石水泥有限公司授信总额度0.3亿元；

4、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之变更协议》

本公司（甲方）与福能财务公司（乙方）曾于2012年3月23日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下称“原协

议” ），并经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原协议，乙方为甲方提供存

款、信贷、结算等金融服务，乙方承诺在原协议有效期内，给予甲方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承诺

向甲方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高于甲方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未来融资需求，同时为便于今后融资的实际运作，经与福能财务公司

协商一致，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原协议“给予甲方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变更为“给予甲方人民币

10.7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次变更以签订《变更协议》的方式进行。 授权公司总经理姜丰顺先生签署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1：福建省福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介绍

福建省福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能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福建省属国有企业集团，于2009

年12月由原福建省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建材控股

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整合重组成立，建材控股公司作为福能集团全资子公司。福能集团住所：福州

市省府路1号，法定代表人林金本，注册资本金40亿元。福能集团以煤炭、电力、港口、建材、民爆为主业，涉

及贸易、建工、酒店、医药及科研、勘查、设计等行业。

截至本次交易为止，公司共向福能集团借入资金90500万元。

（二）关联方2：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介绍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福能财务公司）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控股90%的子公

司，是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10]656号）批准筹建，2011年8月1日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11]295

号）批准开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该公司住所在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39号物资大厦三楼，法定代表人：

卢范经，注册资本3亿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业务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支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

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借。

此前，财务公司给予本公司的综合授信总额为5.7亿元。 截至当前，公司已使用上述授信额度4.38亿

元，其中流动资金借款25250万元（均为一年期贷款），其实际利率除一笔为基准利率上浮5%外其它均按

央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开具电子商业汇票18567.3万元，贴现年化利率为6%。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关联方申请融资和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变更协议，主要为满足公司产销规模扩大及发展项目建

设对资金的需要所致，交易对公司当前及未来维持合理的现金流提供支持。

四、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上述四个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董事亲自出席

5名，委托出席4名，董事肖家祥委托董事郑盛端出席，董事王贵长委托董事杜卫东出席，董事陈开标委托

董事髙嶙出席，独立董事刘宝生委托独立董事郑新芝出席。 关联董事杜卫东、王贵长对上述议案回避表

决，其他七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

上述议案中除《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借8000万元（关联交易）的议案》外、其它三个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述四个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胡继荣、郑新芝、刘宝生事前审查，认为，以上4个议案，是公司结合实

际情况，满足公司需要进行的正常融资行为或安排。 鉴此，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 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公司向福能集团续借4.25亿元，借款综合成本按最高不超过央行基准利率上浮10%为原则确定，

包括福能集团收取的借款利息和福能财务公司收取的手续费或财务顾问费两部分，该综合成本，系结合

考虑原单笔借款最高成本确定。 本次续借拟由建材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是否收取担保风险补偿金

以届时双方协商确定为准，如若收取则担保年费率最高不超过1%，该安排则由于控股股东目前尚处于重

组过渡阶段，公司尚未能确定。

2、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续借8000万元，系在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向福能财务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的5.7亿元额度内，其借款利率按最高不超过央行基准利率上浮10%为原则确定，系根据双方

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进行。 拟由建材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是否收取担保风险补偿金

届时以双方协商确定为准，如若收取担保年费率最高不超过1%，系公司按谨慎原则所作出的安排。

3、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增至10.75亿元，后续贷款利率（或其它融资）按照《金融

服务协议》约定执行，即按不高于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水平确定。 本母

公司融资部分拟由建材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是否收取担保风险补偿金届时以双方协商确定为准，如若收

取担保年费率最高不超过1%，同样系公司按谨慎原则所作出的安排。

4、关于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之变更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将原协议约定的

给予公司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变更为10.75亿元，系考虑公司实际情况、未来融资需求及便于后

续实际运作的需要。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董事会对以上议

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表决同意。以上第1、3、4项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于10月24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认真审议了上述四个议案，并以会议决议形式形成

了书面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认为：

1、上述向关联方融资或安排，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合理安排。

2、公司从实际情况出发，借助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融资平台及其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平台，在集

团内进行资金及融资管理，具有资金成本低、手续简便和灵活快捷的特点，是公司资金及融资管理的重要

途径。该等融资或安排对公司维持现有业务和保证在建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是极其必要且可行的，也是公

司获得长期稳定且条件优惠融资的有力保障，为公司未来维持合理现金流提供及时的支持和保障。

3、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4、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关联交易的投票权。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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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金银湖公司

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增加授信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金银湖公司）。

● 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子公司金银湖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增加授信500万元后

其授信总额增至6500万元， 本公司为金银湖公司该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亦相应增加到6500万元。 截至当

前，本公司为金银湖公司担保实际累计金额为10000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全体九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为

金银湖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增加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本次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增至10.75亿元后， 控股子金银湖公司在福能财务公

司的授信新增了500万元，即授信总额由原来的6000万元（由本公司提供担保）增加到6500万元。经董事

会审议， 同意本公司为金银湖公司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增加授信后提供相应担保， 即担保总额增加到

6500万元，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后至2015年12月31日止。

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2014年度担保计划》，2014年度本公司为金银湖公司

提供担保计划总额为1.4亿元，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决定。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金银湖公司担保累

计金额为105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人金银湖公司系为本公司拥有权益96.36%的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30159万元、总负债19102万元，2013年度净利润为-2331万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29404万元（未经审计，下同）、总负债19957万元，2014年1—9月净利润为-1661万元。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当前，包含本次担保，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9800万元（合同金额,不含子公

司为母公司提供的担保）， 实际担保余额42936.69万元， 分别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合并净资产

（105492万元）的66.17％和40.70%。 上述担保均系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为金银湖公司提供

担保105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10000元。 另外，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

0万元。

截至当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福 建 水 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风 神 轮 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